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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
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对招
标、拍卖、挂牌工作的相关概念及适用范围进行了研究，为结
合实际选择合适的公开出让方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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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02年实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

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十几年的实践探
索，土地公开出让制度也在不断完善。研究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制度，分析不同出让方式的特点，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概念研究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及《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是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指导性文件，对三种公开出让方式
的概念、适用范围、具体程序都做了详细规定。

（一）招标出让
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出让

人）发布招标公告，请特定或者不特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参加投标，并根据投标结果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
行为称为招标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发布招标公告后，按照公告确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公开的
开标、评标流程，确定最终中标人。招标出让方式要求投标
人不少于三人，评标小组成员为不少于五人的单数，不符合相
应数量要求的均应终止招标活动。招标出让方式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土地市场行为的公平公开性，但由于评标过程是在
保密环境下进行的，缺少公众关注，并且评标标准的量化指标
存在人为可控因素，投标人有机会与评审进行直接交流，这就
为评标环节的恶意串谋提供了可能，严重影响招标行为的公正
性。

（二）拍卖出让
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出让人发布拍卖公

告，由竞买人在指定时间、地点进行公开竞价，根据出价结
果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行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拍卖公告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符合竞拍要求的竞买
人进行现场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最终竞得人。拍
卖出让方式同样要求竞买人人数不得少于三人。在竞拍过程
中，决定竞得人的唯一途径就是出价比其他竞买人高，很少
有机会通过其他手段影响竞拍结果，因此拍卖的公开性要高
于招标。拍卖出让方式的竞争性比较强，能够保证实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大价值，但同时，竞买人受现场激烈竞
价氛围的影响，容易冲动报价，导致地价过高，间接影响土
地市场价格的均衡性。

（三）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是指出让人发布挂牌公

告，按公告规定的期限将拟出让宗地的交易条件在指定的土地
交易场所挂牌公布，接受竞买人的报价申请并更新挂牌价格，
根据挂牌期限截至时的出价结果或者现场竞价结果确定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行为。从挂牌出让程序可以看出，挂牌出让
在操作上更加简单灵活，对参与人数也没有下限要求，而且由
于其需要不断对实际价格进行更新，报价期限较长，因此在竞
价过程中可以更加理性。挂牌出让从开始到结束都需要在网上
公示，全程接受社会监督，但在竞买报价过程中，竞买人不需
要全程都在现场，没有竞买者之间的相互监督，有可能会存在
暗箱操作，影响市场竞争。

二、适用范围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工业、

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宗地有两
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
但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分别适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并没有
具体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出让人应视出让土地具体规划指标
及土地市场情况选择适宜的出让方式。

（一）招标出让适应范围
在土地公开出让的实践操作过程中，能够清晰发现招标工

作一般多适用于大型开发项目、城市重点规划项目、经济适用
房项目等需要综合评定来确定竟得人的出让土地。这些项目关
系到城镇建设、民生问题，因此不能单一的以价高者得为原则
确定竞得人，需要综合考虑竞标价格是否合理、提出的理念方
案是否符合政府对项目的预期、竞标人的资质业绩和财务实力
是否能满足项目建设要求等问题，将所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确定一家条件最优的竞得人。

（二）拍卖出让适应范围
应用拍卖的方式进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主要适用

于以价格为唯一考量标准的土地出让。拍卖出让是现场竞价，
且对竞价人数有下限要求，因此更适用于竞争比较激烈的、且
以价格为唯一考量标准的土地出让。

（三）挂牌出让适应范围
挂牌出让与拍卖出让的操作机制较为相似，且都是以价高

者得为原则。但挂牌出让相对于拍卖出让而言，其竞价时限更
长，且一般选择挂牌出让方式的都是竞买人人数少于三人的情
况，因此挂牌出让适用于竞争性较弱、且以价格为唯一考量标
准的土地出让。

三、三种方式比较
通过对这三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式进行比较，能

够清晰发现，其各自都具有优势，同时又都具有不足之处。
从操作程序上看，招标方式需要三人以上竞标人参加，并

且需要5人以上单数的评标小组进行评审，从招标公告发布到
确定中标人，整个程序相对复杂，所需人力物力较多。拍卖方
式和挂牌方式的程序都要相对简单，都是发布公告后在特定场
所组织拍卖、挂牌活动即可，程序简单明了。

从竞争程度上看，拍卖和挂牌方式属于完全价格竞争方
式，都是按照价格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拍卖方式的竞争程
度比挂牌方式更为激烈，更能实现土地的商品属性。招标方式
选择综合评价最优的竟得人，价格只是其评审标准中的一项，
属于不完全价格竞争方式。

从报价方式上看，招标方式只允许一次报价，且报价后不
可更改，这就需要投标人提前进行充分考虑，避免因自身分析
判断失误造成投资风险；而拍卖和挂牌方式都可以进行多次报
价，并可根据最新报价进行参考，有效降低了投资风险。

从公开程度上看，首先，招标和拍卖方式的交易底价只对
投标人和竞买人公开，而挂牌方式的出让底价则是以公共媒体
对外公布；其次，拍卖和招标方式要求参与人全程在场，竞买
者可以互相监督，而挂牌方式要求挂牌时间不得少于10个工作
日，报价时间较长，竞买人不可能一直都在现场；第三，招标
方式中的评标过程是在保密环境中进行。因此，相比较而言，
拍卖方式的公开程度高于招标和挂牌方式。

四、结束语
通过对三种出让方法进行全面分析研究，能够明确其各自

的优势与不足，准确区分其使用范围。因此，在进行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具体土地的实际情况进行
出让方法的合理斟酌选择，保证其方法的应用能够满足土地出
让需求，实现土地的最大利用价值，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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